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2-11/06/content_af867aab8de24571b1b77bdace62a7b9.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受票试点工作的公告

公告 2022年第 6号

为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要求，继续加大全面数

字化的电子发票（以下简称全电发票）推广使用力度。经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决定进一步扩大广

东省（不含深圳市，下同）纳税人可接收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发票的开票方范围。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2年 11月 7日起，广东省纳税人可接收四川省试点纳税人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

的发票，包括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的全电发票、带有“普通发票”字样的全电发票、增

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纸质普通发票（折叠票）。

二、根据推广进度和试点工作安排，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发票的试点地区范围将分批

扩至全国，具体扩围时间以开票试点省级税务机关公告为准。广东省纳税人可接收新增开票试点

省开具的发票。

三、全电发票试点的其它事项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扩大全面数字化的电

子发票受票方范围的公告》（ 2022年第 3号）的规定执行。

四、本公告自 2022年 11月 7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2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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